
 

 

檔號： FHB/H/53/6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 (第 633 章 ) 

 

就《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的生效和相關事宜  

以及修訂附表 3 訂立公告  
 

 

引言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第 633章）（《條例》）將於二零一九
年七月起分階段實施。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局長）和衞生署署長

（署長）已分別作出公告，以：  

 

(a) 因應私營醫療機構新規管制度下私家醫院和日間醫療中心的
發牌安排，以及附表護養院的豁免安排，為《條例》某些條

文訂定生效日期；   

 

(b) 為上述處所的發牌和豁免安排，指明相關申請期間；以及  

 

(c) 修訂《條例》附表 3，以要求在無需留醫的情況下提供某些放
射治療服務的處所，須申領日間醫療中心牌照並符合相關規

管標準。  

 

 

理據  
 

2.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獲立法

會通過，《條例》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刊憲。《條例》將

會為私營醫療機構引入新規管制度，進一步保障病人安全和消費者

權益。《條例》將取代現行的《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 章）及《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  

 

《條例》的實施  

 

3.  我們會按私營醫療機構類型及其風險程度分階段落實規管制度。

政府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開始接受《條例》下私家醫院的牌照申請，

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開始接受日間醫療中心的牌照申請。至於診所，

我們預計最快於二零二一年，開始接受診所牌照申請和豁免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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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醫院的安排  

 

4.  政府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下稱「 T1」）開始接受新制度
下私家醫院的牌照申請。現時受第 165 章規管的私家醫院的營辦人
可根據《條例》第 125 條，在 T1 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向署長申請《條例》下的牌照。仍未開始運作的新私家醫院現時並

沒有根據第 165 章註冊，其營辦人可於 T1 或以後申請《條例》下的
牌照。根據《條例》發出的醫院牌照，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下稱「 T3」）生效。在 T3 時，私家醫院的規管已轉移至《條例》
下的新制度，而第 165 章亦會於同日廢除。 1我們亦會對提及第 165
章的其他法例作相應修訂。任何人如於 T3 或以後，沒有根據《條例》
發出的牌照而營辦私家醫院，即屬觸犯《條例》第 10 條的罪行。  

 

日間醫療中心的安排  

 

5.  政府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日（下稱「 T2」）開始接受日間醫
療中心的牌照申請。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2已正營辦日間醫療

中心的營辦人，如欲獲發暫准牌照，可根據《條例》第 135(2)條，
在 T2 和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期間向署長申請日間醫療中心牌照
（即日間醫療中心正式牌照）。 3暫准牌照可讓該日間醫療中心於符

合資格領取正式牌照前，在新規管制度的過渡期內繼續經營。至於

其他日間醫療中心的營辦人 4，則可於 T2 或以後申請正式牌照。首
批日間醫療中心牌照（包括正式和暫准牌照）預計於 T3 生效。本文
件所列的生效公告並不包括禁止無牌營辦日間醫療中心的相關罪行

條文。我們會在確保公眾及持份者就規管日間醫療中心準備就緒後，

才指令相關罪行條文的生效日期。  

 

 

 

 

 

 

                                                           

1 見 《條例》第 1 4 8 條 。  
2  署 長 已 於 《 〈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 （ 為 施 行 第 1 3 5 ( 1 ) ( a )條 指 明 日 期 ）
 公 告 》 （ 2 0 1 8  年 第 2 6 1  號 法 律 公 告 ） 指 明 ，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營 辦 某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的 人 ， 可 獲 考 慮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 該 公 告 自《條例》第

 135 條開始實施的日期（ 即 T2） 起實施。  
3 在 收 到 該 些 營 辦 人 的 正 式 牌 照 申 請 後 ， 署 長 如 信 納 以 下 條 件 獲 得 符 合 ， 須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 ( a )該 申 請 人 是 營 辦 該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或 對 其 進 行 管 控 的 適 當
 人 選 ； ( b )某 人 將 會 獲 委 任 為 該 中 心 的 醫 務 行 政 總 監 ， 而 該 人 是 管 理 該 中 心
 的 適 當 人 選 ； 以 及 ( c )由 該 申 請 人 營 辦 該 中 心 ， 不 會 有 違 公 眾 利 益 。  
4 即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後 開 始 營 辦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 或 正 計 劃 開 始 營  
 辦 日 間 醫 療 中 心 的 營 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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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護養院的安排  

 

6.  在第 165 章於 T3 被廢除後，現時附表護養院 5根據第 165 章的
註冊亦會停止生效。附表護養院的營辦人，可根據他們的未來營運

計劃，申請：  

 

(a) 根據《安老院條例》（第 459 章）發出的安老院牌照 6；   

 

(b) 根據《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第 613 章）發出的殘疾人士院舍    

牌照；或  

 

(c) 根據《條例》發出的私營醫療機構牌照。 7 

 

7.  作為過渡安排的一部分，如附表護養院的營辦人已申請第 6段所
述任何牌照但申請未獲批准，營辦人可根據《條例》第 128 條，於
T2 和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期間向署長申請豁免。上述豁免准許附
表護養院的營辦人，在沒有根據《條例》發出的牌照的情況下，在

相關處所營辦附表護養院。衞生署和社會福利署已向附表護養院的

營辦人提供支援，協助該些護養院順利過渡至新規管制度。  

 

在無需留醫的情況下提供放射治療服務  

 

8.  香港的公營和私營界別均有提供放射治療服務，以治療癌症和

某些良性疾病。在私營界別，雖然現時絕大部分放射治療服務是於

私家醫院進行，我們預期將會有更多獨立的日間私營醫療機構提供

放射治療服務。因此，我們認為有需要設立相關規管標準。  

 

9.  有見於上述趨勢，日間醫療機構標準項目督導委員會（督導委

員會） 8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檢視相關議題。督導委員會認為如有適

當規管措施和標準，部分放射治療服務可於日間醫療中心進行，而

其他放射治療服務則只應在醫院進行。修訂《條例》附表 3 將令部
分放射治療服務可被視為《條例》下的附表醫療程序；而相關處所

                                                           

5 《條例》附表 1 0 所列的護養院。  
6 由於《條例》是用作取代第 165 章，原先按第 165 章註冊的長者護養院的規管制
度，須被轉移至第 459 章及其附屬法例。第 459 章現時規管三類安老院（即高度
照顧安老院、中度照顧安老院和低度照顧安老院），將來會擴展至涵蓋護養院。

《條例》第 11 部將會修訂第 459 章和《安老院規例》（第 459A 章），並於 T2
生效。  

7 附表護養院的營辦人，可選擇根據《條例》第 126 條，申請營辦私家醫院的牌
照。有關申請須在 T 1 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提出（與上文第 4 段
所述的現有私家醫院的申請期間一致）。  

8 督導委員會由衞生署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於二零一五年年中成立，負責為新制度    

下的日間醫療中心訂定規管標準，以及就診所的規管標準提供建議。督導委員會

由梁憲孫教授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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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無需留醫的情況下提供該些服務，須申領日間醫療中心牌照並

符合相關規管標準。  

 

10.  為了配合不斷轉變的醫療服務模式和不斷進步的醫療科技，我
們會繼續定期檢討是否有需要修訂《條例》附表 3。  

 

 

公告內容  
 

11.  為了實施上文第 4 至 7 段所述的實施安排，局長和署長已分別作
出以下公告：  

 

公告  目的  

《 2019年〈私營醫療機構條

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見附件 A) 

就私家醫院、日間醫療中心和附表護

養院而言，將相關條文生效。該公告

亦會涵蓋與廢除第 165章和對其他法例

的相應修訂，以及無牌營辦私家醫院

的罪行相關的條文。  

《 〈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

(為第 125(1)(c)條指明期間 )

公告》  

(見附件B) 

指明一個特定期間（即二零一九年七

月 二 日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在這期間內，現時根據第 165章

註冊的現有私家醫院的營辦人，可根

據 《 條 例 》 第 125條 向 署 長 申 請 《 條

例》下的醫院牌照。  

《 〈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

(為第 126(1)(c)條指明期間 )

公告》  

(見附件C) 

指明一個特定期間（即二零一九年七

月 二 日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在這期間內，附表護養院的營

辦人可根據《條例》第 126條向署長申

請《條例》下的醫院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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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目的

《 〈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

(為第 128(3)(a)條指明期間 )

公告》  

(見附件D)

指明一個特定期間（即二零二零年一

月二日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在這期間內，附表護養院的營辦人可

根據第 128條向署長申請豁免。  

《 〈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

(為第 135(1)(b)條指明期間 )

公告》  

(見附件E)

指明一個特定期間（即二零二零年一

月二日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如營辦人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營辦現有日間醫療中心，該營辦人可

在這期間內，向署長申請日間醫療中

心 牌 照 。 如 署 長 信 納 某 些 條 件 獲 符

合，須向營辦人發出暫准牌照。  

12. 除此以外，為實行第 9 段所列的督導委員會建議，局長已作出
《 2019 年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修訂附表 3）公告》 (見附件 F)，將某

些放射治療服務（即外放射治療、近距離放射治療和放射性核素治

療）加進《條例》附表 3。

13. 我們會在較後時間就實施診所和衞生服務機構的規管架構，以
及一些刑罰的條文等，訂立其他附屬法例。

立法程序時間表

14.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

查詢

15.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509 8939 與食物及衞
生局助理秘書長（衞生） 4B 李智龍先生聯絡。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A





附件B



附件C



附件D



附件E



附件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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